
和静某动力悬挂滑翔机体验基地“7·17”一般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报告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要求，和静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开展了和静某动力悬挂滑翔机体验基地“7·17”一般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现将事故责任追究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报告如下：
1、 事故基本情况
2024年7月17日17时10分许，在和静某动力悬挂滑翔机体验基地发生一起动力悬挂滑翔机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45万元。
2、 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bookmark: bookmark2]2025年12月，和静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县交通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人社局、总工会、巴音布鲁克镇人民政府相关人员组成事故评估组。依据《和静某动力悬挂滑翔机体验基地“7·17”一般坠落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事故评估组梳理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等评估内容，深入开展事故评估工作。
3、 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具体情况如下：
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bookmark: bookmark22]赖某，男，汉族，群众，系和静某动力悬挂滑翔机体验基地实际控制人（事故动力悬挂滑翔机驾驶员），驾驶动力悬挂滑翔机遇强气流进入螺旋失速状态，造成动力悬挂滑翔机坠落，对本次事故负有责任，因其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
免予追究责任单位
[bookmark: bookmark23]和静某动力悬挂滑翔机体验基地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未健全动力悬挂滑翔机维护保养制度，未按规定落实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动力悬挂滑翔机运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因事故后该项目已不存在，免予追究其责任。
四、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和静县委、县政府迅速部署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立即召开和静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通报事故情况，切实做到“用别人的事故教育自己”“用昨天的事故教育今天”，深刻吸取事故教训，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水平，坚决防范类似事故的发生。
和静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根据低空运动项目专业性强的特点，加强与自治区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对接和协调，指导动力三角翼等低空运动项目从业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高企业准入门槛，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坚决防范类似事故的发生。
五、总体评估意见
[bookmark: _GoBack]通过事故评估组检查评估，和静某动力悬挂滑翔机体验基地“7·17”一般坠落事故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和静县文旅局举一反三开展了各项工作，达到了消除事故隐患，防范事故发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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